
移民：移民事務和社會服務 
 

導言 
這一初步行動計劃涉及五項原則，圍繞下列問題：就業和經濟、住房、翻譯服務、支持移民家庭適應在美生活。一個被反復重申、但在初步行動計

劃中絲毫未曾得到解決的、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是社區協作和合作。雖然這些問題與所有其他工作組重疊，甚至可能會重復出現在其他的初步行

動計劃中，我們試圖在此計劃中把重點放在移民的具體需求上。最後一點（＃5）涉及面向所有居民的社會服務，以及與移民相關的具體詳情。 

問題 建議 機構 

保護所有移民和工人的權利，通

過在雇員和雇主中加強關於工人

的權利和就業歧視的教育和推廣

。 

 進行雙語公眾教育運動，通過講習班、會議和文學傳播等活動，教育

工人了解自己的權利 

 進行雙語公眾教育運動，通過講習班、會議和文學傳播等活動，教育

工人了解自己的責任 

紐約州勞動部, 紐約市人權委員會, 紐約州人權委員

會, 本地社區組織, 工會, 非盈利性律師事務所, 慈
善性法律援助律師事務所/律師, 紐約市律師協會, 
小商業服務部 

增加附近居民的本地就 

業機會 

找出目前在社區（公共，非盈利和私營）內的就業及培訓機構.  

建立現有的服務名單，並評價服務質量。 

研究了解移民工人如何利用就業機構，以提供移民工人可靠，非剝削

性的服務選擇。 

開展研究居民的工作特性和工作地點。研究就業 /培訓機構 - 提供

的服務，附近的居民正在接受何種職業培訓與工作安排，他們被安置

在何處就業（鄰近，城市，州）. 

追踪對唐人街居民有利的工作. 

 

利用公共/私人合作模式建立一個當地就業中心 

通過規定或激勵措施，議定新開發的合同中雇用的工人中有一定的最

低百分比是當地居民（例如且林士果廣場的重新分區） 

建立/擴大針對已被確定為將在華埠擴張的行業的就業準備培訓計劃  

讓更多的當地居民可以在當地工作 

鼓勵和支持社區內新的企業僱用當地居民 

社區委員會 1,2,和 3 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下東區商

業促進區, 華埠共同發展機構,  小商業服務部, 本地

民選的州和市政府官員(市議會議員第一第二議席, 
州議會議員 63 議席, 州參議員區, 授權區 

改善為本社區移民服務的機構（

學校、醫院、城市、 
州、聯邦機構）的筆譯和口譯服

務。 

監測並確保為本社區移民服務的市政機構執行著市長行政令120 
（為所有市政機構設置為不精通英語者服務時應遵循的基本標準）。

創建訓練有素的、合格的口譯員隊伍 

使來自社區所有行業部門的組織參與到這一過程中 

市長辦公室移民事務組, 紐約移民聯盟, 本地民選官

員, 家庭協會, 商業協會, 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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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建議 機構 

支持家庭 - 青年、老人、父母。

解決家庭問題，包括防止家庭暴

力、防止虐待兒童。 

增加/改進提供社區服務的實體之間的工作關係網、交流、資源共享，

空間共享（諸如社會服務機構、法律服務機構、宗教組織、社會福利

中心、家庭協會、其他社區組織這樣的實體） 

增加和加強鄰里公立學校（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教師、家長協會）和

社區之間的合作，以聯絡到和提供服務給學童及其家庭 

增加對老人的支持： 

• 教育材料：確保老人聚集和接受服務的地方（例如托老中心）有關

于服務、福利、應享權利的信息。材料應以所有適當的語言書寫。

• 解決虐待老人問題（身體上的、財務上的、精神上的）；將社區大

衆與金融機構聯係起來，以提高他們關於經濟虐待的認識 

• 增加對護理人員的支持。 

在一個中立的空間，創建一個鄰里服務信息交流中心。確保它包括了

為所有年齡段提供的所有類型的服務。確保它可以通過電子途徑（互

聯網、網站）以及傳統的方法（室外和室內公告欄）訪問。 

加強努力，以聯絡到本社區中“較難聯絡的”移民人口（例如：不識字

、無法上網的人士）。確保聯絡到講多種中國方言的新移民人口。利

用中文廣播、電視和報紙。利用社區公告欄，比如公園中已有的那些

公告欄。 

增加經費和資源，以幫助移民家庭和社區預防或處理諸如家庭暴力、

虐待兒童、販賣人口此類嚴重問題。 

增加供規劃用的可負擔的、適宜的社區空間的數量。增加為成年人和

青年社區規劃在課餘時間利用公立學校的空間的燈塔計劃的撥款。增

加供社區項目使用的公園和其他戶外空間的獲得使用的途徑。 

舉辦活動，使移民家庭參與社交、結識他人、交流想法和經驗。為舉

辦這些活動利用公園和戶外空間。（例如：家庭化的娛樂/體育/文化

活動、參與者可交談、分享經驗、互相學習的“家庭討論/社會團體”）

舉辦項目，將移民帶往華埠社區以外的公園和其他開放空間，以引起

他們對華埠社區外的其他場所和文化的認識 

倡導對利用公園空間舉辦課程和其他活動以推動新移民喜愛的體育或

休閒的鄰里小組（正式或非正式的）的更多支持和承認。  

社區組織, 紐約市教育部, 鄰里公立學校, 社區衛生

診所和醫療設施, 代表華埠/下東區的市議會議員, 
州議會議員和州參議員 (代表華埠/下東區), 市長辦

公室移民事務組, 紐約市公益倡導人辦公室, 曼哈頓

區長辦公室, 紐約市公園與休閒部, 社區委員會 1, 
2, 3,亞裔健康和社會服務聯會 (每月定期聚會), 紐
約市兒童福利局 (ACS), 青年和社區發展部

(DYCD), 紐約市老人局 (DFTA), 紐約市獨立媒體

協會 (本地和少數族裔媒體組成), 覆蓋華埠和下東

區的社區英文和中文媒體 (報紙, 廣播,和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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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建議 機構 

增加對老人的支持 

教育材料：確保老人聚集和接受服務的地方（例如托老中心）有關服 

福利、應享權利的信息。材料應以所有適當的語言書寫。 

解解決虐待老人問題（身體上的、財務上的、精神上的）；將社區大衆

與金融機構聯係起來，以提高他們關於經濟虐待的認識 

增加對護理人員的支持 

確保有足夠高品質的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保證有足夠和負擔得起的老人住房和護理院 

增撥資源給當地醫院 , 以為高齡居民提供足夠的安老服務和病床。 

確認和提供支持給必須照顧孫子孫女的祖父母, 特別是因父母在紐約

外州工作而分散的家庭 

解決初級健保 和牙科健保不足

的問題 
增加包括醫院，學校診所和社區診所等設施的數量, 以提供初級 

健保和牙科健保。 

為殘疾人士服務 
 

改善社區對殘疾人士提供有效和適當的服務. 
 
繼續資助Access-A-Ride/或其他輔助客運服務，直至所有的人都可以

使用紐約市地鐵和出租車，確保這些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滿足本地方言

和地方文化需要。 
 

更有效地利用社區志願者 更努力協調統一，培養和利用各年齡層的志願者。 

精神健康服務 加強社區宣導, 提供更有效和適當的精神健康服務。 

社區組織, 紐約市教育部, 鄰里公立學校, 

社區衛生診所和醫療設施, 代表華埠/下東區

的市議會議員, 州議會議員和州參議員  

(代表華埠/下東區), 市長辦公室移民事務

組, 紐約市公益倡導人辦公室, 曼哈頓區長

辦公室, 紐約市公園與休閒部, 社區委員會 

1, 2, 3,亞裔健康和社會服務聯會 (每月定

期聚會), 紐約市兒童福利局 (ACS), 青年和

社區發展部(DYCD), 紐約市老人局 (DFTA), 

紐約市獨立媒體協會 (本地和少數族裔媒體

組成), 覆蓋華埠和下東區的社區英文和中文

媒體 (報紙, 廣播,和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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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建議 機構 

確保只有低/中等收入和有限資

源的新移民可在社區中得到真正

的經濟適用住房 
（給租戶或業主）。 

使用本地定義的地區平均收入 

開展鄰里範圍的租客權利教育運動 

確保蘇域柏公園都市更新計畫預留了低/中等收入居民負擔得起的住房

確保蘇域柏公園都市更新計畫使用本地定義的地區平均收入 

製作和分發給新移民的“指南住房”（包括可用住房類型、如何尋找住

房、房屋資源、何處尋求幫助等信息。） 

要求新的開發“取代”被毀的/失去的經濟適用住房單元的相同編號(#)

 
 
 
 
 
 
紐約市房屋保護及發展局(HPD), 紐約州房屋

和社區重建局 (DHCR), 社區組織, 曼哈頓區

長辦公室 
 
 
 
 

採取措施減少警察對華埠居民的

騷擾事件和改善警民關係 

確保紐約市警察署在與華埠居民交流時提供口譯服務，以促進與非英

語移民的溝通 

鼓勵紐約市警察局第五分局，重視解決對泛華埠社區的警察騷擾問題

紐約市警察局 

   

  


